
天津地铁 9号线防踏空设施改造项目候选成交供应商公示

（招标编号：JTGCJS-CG-FJ-25-002）

       
公示结束时间：2025年 02月 18日          

一、评标情况

标段(包)[001]天津地铁 9号线防踏空设施改造项目:

   1、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

      中标候选人第 1名：福建永盛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投标报价：69.5032万元，质

量：满足采购文件要求，工期/交货期/服务期：180天；

      中标候选人第 2名：天津市宏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投标报价：69.8312万元，

质量：满足采购文件要求，工期/交货期/服务期：180天；

      中标候选人第 3名：福建省五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投标报价：70.028万元，质量：

满足采购文件要求，工期/交货期/服务期：180天；

   2、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中标候选人(福建永盛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中标候选人(天津市宏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中标候选人(福建省五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3、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中标候选人(福建永盛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满足采购文件要求;

      中标候选人(天津市宏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满足采购文件要

求;

      中标候选人(福建省五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

   4、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情况

      中标候选人(福建永盛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正常;

      中标候选人(天津市宏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正常;

      中标候选人(福建省五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正常;

二、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现将该项目的候选成交供应商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如有异议请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向采购人提出异议，否则，采购人将发放成交通知书。



三、其他

    本项目采用非招标方式进行采购，因网站格式限制，本采购项目的公示内容以此部分为

准：

天津地铁 9号线防踏空设施改造项目候选成交供应商公示

（采购编号：JTGCJS-CG-FJ-25-002）

公示结束时间：2025年 2月 18日

一、评审情况

1、候选成交供应商基本情况

候选成交供应商第 1名：福建永盛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响应报价为 695032.00元，计划

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80天内完成全部工作。项目完成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之后进入 1

年质保期，质保期届满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合同履行结束。

候选成交供应商第 2名：天津市宏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响应报价为 698312.00元，计

划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80天内完成全部工作。项目完成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之后进入 1

年质保期，质保期届满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合同履行结束。

候选成交供应商第 3名：福建省五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响应报价为 700280.00元，计划工

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80天内完成全部工作。项目完成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之后进入 1年

质保期，质保期届满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合同履行结束。

2、候选成交供应商按照采购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候选成交供应商(福建永盛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候选成交供应商(天津市宏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候选成交供应商(福建省五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3、候选成交供应商响应采购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候选成交供应商(福建永盛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满足采购文件要求；

候选成交供应商(天津市宏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满足采购文件要求；

候选成交供应商(福建省五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满足采购文件要求；

4、候选成交供应商的评审情况

候选成交供应商(福建永盛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评审情况：正常；

候选成交供应商(天津市宏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评审情况：正常；

候选成交供应商(福建省五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评审情况：正常；

二、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现将该项目的候选成交供应商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如有异议请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向采购人提出异议，否则，采购人将发放成交通知书。

三、其他

1.采购人坐落在天津市的天津地铁 9号线防踏空设施改造项目，通过询比采购的方式，于

2025年 2月 13日进行评审，共 3家供应商参加。

2.项目规模及采购范围：天津地铁 9号线共 16座高架站，部分车站站台须设置防踏空设施。

加装后防踏空设施需牢固耐用，保证乘客走行安全及列车运行安全，防踏空设施至列车间距

须小于 100mm。具体内容详见采购文件。

3.计划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80天内完成全部工作。项目完成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之后

进入 1年质保期，质保期届满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合同履行结束。

四、监督部门

供应商在采购过程中如有异议请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采购人提出质疑。受理单位：

天津津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受理负责人：李晓星，电话：022-65702785，受理地点：天津

市武清开发区畅源道国际企业社区 B6号楼 201室。

五、联系方式

采购人：天津津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地  址：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畅源道国际企业社区 B6号楼 201室

联系人：李晓星

电话：022-65702785

电子邮件：JTGCqifabu@126.com

采购代理机构：天津城市轨道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才智道 36号轨道交通集团大楼 1508室

联系人：冯培、刘冰

电话：63183299/63183199

电子邮件：tjcgzxzb@163.com

四、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异议受理单位：天津津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受理负责人：颜

燕，电话：022-65702785，受理地点：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畅源道国际企业社区 B6号楼 201

室。



五、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天津津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地    址：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畅源道国际企业社区 B6号楼 201室                                                 

   联 系 人：李晓星                             

   电    话：022-65702785                                                   

   电子邮件：JTGCqifabu@126.com                             

   招标代理机构：天津城市轨道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天津市西青区才智道 36号轨道交通集团大楼 1508室

   联 系 人： 冯培、刘冰

   电    话： 63183299/63183199

   电子邮件： tjcgzxzb@163.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